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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订本次会议须知：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办理本次大会召开期间的相关事

宜。 

二、股东大会期间，为确保会议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参会人员经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确认参会资格后方能进入会场，无参会资格的人员，公司有权拒绝其进

入会场。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并应当自觉

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利益和干扰大会正常秩序。 

四、股东需要在大会发言的，由大会主持人指名后进行。每位股东发言应先

报告所持股份数和持股人名称，简明扼要地阐述观点和建议，发言时间一般不超

过五分钟，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五、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议题进行，股东提问内容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

无关或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公司有权不予回应。 

六、股东大会按如下程序进行： 

1、相关报告人向大会作各项议案的报告； 

2、股东发言、提问； 

3、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4、计票并由监票人宣布投票结果； 

5、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决议。 

七、股东、股东代表、委托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

决权，每一股份对应一票表决权。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委托代理人投票

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选

择一项，并以打“√”表示。对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识的表决票均视为“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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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处理。采用累计投票制的，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待选董事或监事总人

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人，也可分散投票选

举数人。 

八、投票时请股东、股东代表、委托代理人按秩序投票，计票人及时统计表

决结果，由一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及一名见证律师参加监票和清点工作。 

九、公司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法律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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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 月 19日 14:30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 19 号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股权登记日：2024 年 4月 11 日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劲松先生 

会议议程： 

一、宣读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二、审议会议各项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3、《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股东提问与发言； 

四、股东投票表决； 

五、宣布表决结果； 

六、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七、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八、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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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2023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结合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公司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办理章程备案

等相关事宜，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 年 4 月 4 日 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及《公司章程（2024 年 4 月修订）》。本议案已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

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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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为规范公司独立董事行为，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促进公

司高质量发展，拟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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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被提名人任职资格

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甘连斌先生（简历见附件）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审议。 

 

 

 

附件： 

 

甘连斌先生：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市大兴区第二届、

第三届、第六届人大代表。历任北京星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星宇

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北京星牌体育用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常务

副总裁，1999 年 10 月至今任北京龙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会议资料发布之日，甘连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甘连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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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收到独立董事阎磊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阎

磊先生综合考虑其自身履职工作时间和精力等原因，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生效后将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阎磊先生辞职后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将少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为保

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同意提名许余洁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审议。 

 

 

附件： 

许余洁简历：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现任

联和金融数字经济研究所学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联和金融研究部门首席顾问

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数量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有：数字经济、金融科技、

公司治理、资产证券化发展以及 REITS。历任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

家及博正战略研究院学术院长、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银行双碳与金融研究中心常

务副主任、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研究总监。参与编写资产证券化、金融科技方

面的著作 10 余部，译著及参与翻译的书籍有《金融机器学习》《商业区块链》《监

管科技》《量化金融常见问题解答》等 10 余本，在《人民日报》《金融法苑》《中

国金融》《工业技术经济》《China Daily》等杂志报纸刊物公开发表主笔文章百

余篇。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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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会议资料发布之日，许余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3.2.2 所列情形，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 


